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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增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好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鑽有利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安穩配即期年

金保險 

商品文號 

中華民國103年4月10

日103中信壽商發一字

第034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4年11月20

日金管保壽字第

10402548850號函核

准 

中華民國105年1月1日 

台壽字第1052000001

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103年6月13

日103中信壽商發一字

第062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4年11月20

日金管保壽字第

10402548850號函核

准 

中華民國105年1月1日 

台壽字第1052000001

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105 年4 月6 

日台壽字第

105232002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5年1月25

日台壽字第

1052320002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 

1.年金給付 

2.返還年金保單價值準  

   備金 

1.年金給付 

2.返還年金保單價值準 

   備金 

1.年金給付 

2.返還年金保單價值準 

   備金 

1.年金給付 

附加費用率 

年繳化定期保險費<12

萬 :  2.5%   ； 

年繳化定期保險費≧12

萬 :  2.4% 

躉繳保險費<100萬 :  

1.5%   ； 

100萬≦躉繳保險費

<300萬: 1.3%  ； 

躉繳保險費≧300萬 :  

1.1% 

3.15% 4.81%~4.85% 

台灣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本資料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保險公司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上述保險商品皆為不分紅保險單，不參加紅利分配，並無紅利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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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增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好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鑽有利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安穩配即期年

金保險 

繳費方式 
定期(月/季/半年/年) 

不定期(彈性繳) 
躉繳 躉繳 躉繳 

利率 宣告利率 宣告利率 宣告利率 NA 

投保年齡 0~70歲 0~80歲 0~80歲 50足歲~80歲 

解約費用

  

第一年3.0% 

第二年2.5% 

第三年2.0% 

第四年1.5% 

第五年1.0% 

第六年1.0% 

第七年以後0% 

第一年1.5% 

第二年1.4% 

第三年1.3% 

第四年1.0% 

第五年1.0% 

第六年1.0% 

第七年以後0% 

第一年4.0% 

第二年3.0% 

第三年2.0% 

第四年1.5% 

第五年1.0% 

第六年1.0% 

第七年以後0% 

NA 

(本契約生效後，進入

年金給付期間，要保人

不得終止契約) 

年金給付 

方式 

一次給付 或  

分期給付(年給付) 

 1. 保證期間 

     (10年、15年、20年) 

一次給付或  

分期給付(年給付) 

 1. 保證期間 

     (10年、15年、20年) 

一次給付或 

分期給付(年給付) 

 1.保證期間 

    (10年、15年、20年)     

 2.保證金額 

分期給付(年給付) 

 1. 保證期間 (25年) 

＊本資料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保險公司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台灣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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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增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好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鑽有利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安穩配即期年
金保險 

保證/保
險期間 

年金累積期間至少10年。 

年金給付開始日規定如

下： 

1.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

於第10保單週年日屆

滿後之一特定日做為

年金給付開始日，但

不得超過保險年齡達

80歲之保單週年日。 

2.要保人不做給付開始

日的選擇時，本公司

以被保險人保險年齡

達70歲之保單週年日

做為年金給付開始日。 

3.年金給付期間最高給

付年齡以被保險人保

險年齡到達110歲為

止。 

 

 

年金累積期間至少10年。 

年金給付開始日規定如

下： 

1.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

於第10保單週年日

屆 滿 後 之 一 特 定 日

做 為年 金給 付開始

日 ， 但 不 得 超 過 保

險年齡達90歲之保

單週年日。 

2.要保人不做給付開始

日 的 選 擇 時 ， 本 公

司 以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年齡達70歲之保單

週 年 日 做 為 年 金 給

付開始日。 

3.年金給付期間最高給

付 年 齡 以 被 保 險 人

保險年齡到達110歲

為止。 

 

 

年金累積期間至少6年。 

年金給付開始日規定如

下： 

1.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

於第6保單週年日屆

滿 後 之 一 特 定 日 做

為年金給付開始日，

但 不 得 超 過 保 險 年

齡達86歲之保單週

年日 

2.要保人不做給付開始

日 的 選 擇 時 ， 本 公

司 以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年齡達70歲之保單

週 年 日 做 為 年 金 給

付開始日。 

3.年金給付期間最高給

付 年 齡 以 被 保 險 人

保險年齡到達110歲

為止。 

 

年金給付開始日規定如

下： 

1.要保人投保後自第1保

單週年日及之後每年

之相當日（無相當日

者，為該月之末日），

本公司按年給付「年

金金額」予被保險人，

至保證期間屆滿。 

2.如被保險人於保證期

間 屆 滿 時 仍 生 存 ，

本 公 司 以 「 年 金 金

額」之1%繼續給付

至 被 保 險 人 身 故 或

被 保 險 人 「 保 險 年

齡」達110歲之保單

年 度 末 ， 二 者 中 較

早 發 生 者 為 止 ， 本

契約即行終止。 

＊本資料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保險公司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台灣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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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台灣人壽增福企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好福企利率

變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鑽有利利率

變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安穩配即期

年金保險 

產品

特色 

1.新台幣計價無匯兌風險。  

2.宣告利率，穩健累積資產。  

3.年金給付可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 

4.投保簡便，免體檢、免健告。 

5.有機會享有「特定加值利率」。※ 

 

1.新台幣計價無匯兌

風險 。  

2.依宣告利率穩健累

積資產  

3.年金給付可選擇一

次給付或分期給付。  

4.可附加醫療附約保

證續保至95歲之保

單週年日。※ 

 

 

1.新台幣計價無匯兌

風險 。  

2.依宣告利率穩健累

積資產  

3.年金給付方式多元 

  ， 可選擇一次給付

或分期給付。  

4.可附加殘扶附約保

證續保至70歲之保

單週年日。※ 

 

1.新台幣計價無匯兌

風險。 

2.50~80歲皆可投保，  

符合退休規劃。 

3.年金給付方式為保 

證期間為25年。 

4.保證期間屆滿後仍

生存，每年給付1%

年金金額至110歲之

保單年度末。 

說明 

※「特定加值利率」：係指本契約加值
計算定期保險費所對應的年金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利率，該利率為年利率百分之
零點二五。 
( 要保人自契約生效日起，須按時交付
足額定期保險費滿五年且未曾延遲或中
斷，始得依前述特定加值利率計算定期
保險費所對應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倘要保人自第六保單年度起，有延遲、
中斷或 未按時交付足額定期保險費者，
則不再加計。)  

※本險可附加「台灣
人壽一年期住院醫療
日 額 健 康 保 險 附 約
(新)」 
，若附加此險則須依
此附約之體檢及健康
報告規定辦理。  
 

※本險可附加「台灣
人壽一年期一至六級
殘 扶 金 健 康 保 險 附
約」，若附加此險則
須依此附約之體檢及
健告規定辦理。 
 

--- 
 

＊本資料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保險公司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台灣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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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保險公司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增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好福企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鑽有利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安穩配即期年

金保險 

範例假設 

50歲女性教職員， 

每年定期繳保險費

120,000元； 

年金累積期10年； 

附加費用率2.4%； 

宣告利率2.25%； 

 

50歲女性教職員， 

躉繳保險費 

1,200,000元； 

年金累積期10年； 

附加費用率1.3%； 

宣告利率2.53%； 

 

50歲女性教職員， 

躉繳保險費 

1,200,000元； 

年金累積期10年； 

附加費用率3.15%； 

宣告利率2.85%； 

 

50歲女性教職員， 

躉繳保險費 

1,989,000元； 

附加費用率4.81%； 

 

範例 

年金給付 

選擇一次給付： 

1,339,651元 

選擇一次給付： 

1,520,575元 

選擇一次給付： 

1,539,302元 --- 

選擇分期給付： 

  保證期間20年 

  每年年金金額 

51,288元 

 

選擇分期給付： 

  保證期間20年 

  每年年金金額 

58,215元 

 

選擇分期給付： 

  保證期間20年 

  每年年金金額 

56,629元 

   

  或保證金額 

  每年年金金額 

53,752元 

分期給付(年給付) 

   保證期間 25年 

   每年年金金額 

100,000元 

    

   保證期間屆滿後 

   每年年金金額 

1,000元 

台灣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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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適用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4歲(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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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商品名稱 南山人壽健康樂活即期年金保險（BIA5）  

商品文號 中華民國106年1月9日(106)南壽研字第022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 年金給付 

附加費用率/ 
基本保費費用率  

附加費用率：4.19%~4.77% 

投保年齡 30-70歲 

繳費方式 躉繳 

解約費用 本保險契約生效後，即進入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契約或申請保險單借款，無解約金。  

年金給付方式 

1)按年給付：  
按年給付「保證年金金額」予被保險人，至被保險人「保險年齡」達65歲之保單週年日(註1)  
(2)按月給付：  
自「保險年齡」達65歲(含)之日及本契約生效日二者中較晚之日次月起按月給付「保證年金金額」予被保險人，至
保證期間屆滿。  



商品名稱 南山人壽健康樂活即期年金保險（BIA5） 

保證/保險期間 

1. 保證期間：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保證給付年金至被保險人「保險年齡」達90歲之保單年度末。  

2. 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內身故後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時：按前項約定方式給付「保證年金金額」予身故受
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至保證期間屆滿。  

3. 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屆滿後身故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時，按月給付「保證年金金額」×1%予身故受益人
或其他應得之人，至被保險人身故當時之保單年度末。 

4. 如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屆滿時仍生存：以「保證年金金額」×1%繼續給付至被保險人身故或被保險人「保險年
齡」達110歲之保單年度末，二者中較早發生者為止，本契約即行終止(註2)。   

 

產品特色 每年或每月領取年金，安心享受樂活人生  

說明 

南山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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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上述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 註2：每月領取之金額若低於新臺幣3,000元時，改為按年給付，並將各保單年度每月應給付之金額，按年利率2.1%計算其貼現值並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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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南山人壽健康樂活即期年金保險（BIA5） 

範例假設 
55歲女性教職員  

躉繳保費4,945,230元  
自第1保單週年日起，按年給付年金金額  

範例 

年金給付 

分期給付（年給付）：  
至保險年齡達65歲之保單週年日前  

每年年金金額：  
23,000元  

分期給付（月給付）：  
保險年齡65歲至保證期間屆滿  

每月年金金額：  
23,000元  

保證期間屆滿後  

每年年金金額：2,734元(註1&2)  

備註 
※註1：如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0歲之保單年度末)屆滿時仍生存，每月繼續給付230元(保證年金金額×1%)。  

※註2：依保險契約條款約定每月領取之年金若低於3,000元時，改為按年給付，並將各保單年度每月應給付之金額，按年利率2.10%計算
其貼現值並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至被保險人身故或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年度末，二者中較早發生者為止，本契約即行終止。 

南山人壽年金保險商品資訊比較表 



 

第10頁 



什麼是年金？ 
「年金」是指一種定期性、持續性的給付，無論是按年、按季或按月給付，都可稱為年金。 

什麼是年金保險？ 
「年金保險」係指保險公司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或特定期間內，依照契約一次或分期給付一定金額之保險。 

 

類型區分 
一.依照要保人為個人或企業團體區分： 
   (1)個人名義購買為個人年金保險。  
   (2)由5人以上的公司團體為要保單位，以員工為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購買 
        為團體年金保險。 

二.依照年金開始給付的時間區分： 

   (1)即期年金：被保險人繳交躉繳保險費後1年內，保險公司會 
                            定期給付被保險人年金金額至被保險人身故為止。 
   (2)遞延年金：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一段期間(例：20年)或 
                            至特定年齡(例：65歲)後，保險公司會定期 
                            給付被保險人年金金額至被保險人身故為止。 

三.商品類型： 

   (1)傳統型年金:按照訂定契約當時預先決定的預定利率計算年金金額。    

   (2)利率變動型年金:將所繳保險費扣除相關附加費用後，依各保險公司之宣告利率計算累積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3)投資型年金保險:以變額年金保險為主，要保人可以定期定額或彈性繳交保費，並可自己決定投資金額及投資標的，依分離帳戶投  
                                    資績效計算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註1)團體年金保險目前僅有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此一型態。 
 (註2)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不得以即期年金方式處理，乙型得以即期年金方式處理。(參照次頁說明) 

 

年金保險 

即期 
年金保險 

遞延 
年金保險 

傳統型 
年金保

險 

利率變
動型年
金保險 

投資型 
年金保

險 

個人年金
保險 

團體年金
保險(註1) 

遞延年
金保險 

利率變
動型年
金保險 

傳統型 
年金保

險 

利率變動
型年金保
險(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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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年金保險及遞延年金保險比較表 

類型 即期年金保險 遞延年金保險 

定義 
被保險人繳交躉繳保險費後1年內，保險公司會 
定期給付被保險人年金金額至被保險人身故為止 

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一段期間(例：20年)或至特定
年齡(例：65歲)後，保險公司會定期給付被保險人
年金金額至被保險人身故為止 

主要 
商品種類 

★傳統型年金保險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傳統型年金保險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乙型) 
★投資型年金保險 

繳費方式 躉繳(一次付清) 躉繳(一次付清)  /  非躉繳(定期定額或彈性繳) 

給付方式 契約成立繳交躉繳保險費後1年內，即按期給付年金 
契約成立後經過一定期間的年金累積期，保險公司
開始按約定1次或分期給付年金 

累積期間 沒有累積期間 
(年金給付通常在繳交躉繳保險費後一年內開始) 

累積期間通常持續數年 

適合對象 
教職員 

(用來安排老年生活之經濟支出) 

教職員 
(從年輕開始，由薪資中提撥一部份作為保險費，為自己規
劃老年生活)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會根據每年領取年金金額是否固定或變動，又可分為甲型及乙型兩種 
甲型： 年金給付開始時，以當時之年齡、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換算定額年金。 
乙型： 年金給付開始時，以當時之年齡、預定利率、宣告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第1年年金金額，第2年以後以宣告利率及上述之預定利率  
            調整各年度之年金金額。 第12頁 



傳統型、利率變動型及投資型年金保險比較表 

類型 傳統型年金保險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投資型年金保險 

保險費 固定/彈性 固定/彈性 固定/彈性 

繳費方式 
★躉繳(一次付清) 
★定期繳 

★躉繳(一次付清) 
★定期繳/不定期繳 

★躉繳(一次付清) 
★定期繳/不定期繳 

利率約定 
預定利率 

(投保時已確定) 
保險公司宣告利率 投資連結標的報酬率 

年金給付方式 即期年金/遞延年金 即期年金/遞延年金 遞延年金 

累積期間的增值方式 
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依
預定利率及生存率等條
件計算 

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依
宣告利率增值 

保單帳戶價值依投資連結標的績
效變動 

年金給付金額 固定 
固定(甲型) 
變動(乙型) 

固定或變動 

保戶風險偏好 極低 低 中 

投資風險 由保險公司承擔 由保險公司承擔 由要保人承擔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不得以即期年金方式處理，乙型得以即期年金方式處理。 第13頁 



年金保險的特色： 
 

除了領取政府或企業退休金，還可運用儲蓄或投資來準備自己的退休金，但儲蓄（定期
存款）常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如：通貨膨脹）而無法達到預期目標，而投資（債券、
共同基金、股票）則必須承擔報酬率不確定的風險；年金保險的風險低，利率比儲蓄存
款還高，在約定期間內，有約定的年金金額可領取，活得越久、領得越多，無須因為活
得比預期久，而擔憂退休金不足的問題。因此，對於為自己規劃未來退休生活的一般大
眾，年金保險是最適合的理財工具之一。 

工具 年金保險(註) 定期存款 債券 共同基金 股票 

風險 低 低 低 中 高 

報酬率 中 低 低 中 高 

對抗物價上漲能力 尚可 不佳 不佳 佳 尚可 

主要獲利來源 
定期領取約定金
額，活的越久、
領的越多 

固定利息 固定利息 
買賣價差、
配息 

買賣價差、
配股(息) 

註：年金保險能為退休人員避免的風險：長壽風險、投資風險及通貨膨脹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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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保險」可以提供老年人退休後之收入保障，只要要保人於投保時
一次繳交躉繳保險費或在累積期間內分期繳交保險費，則被保險人於約
定期間內生存時，保險公司將按契約之約定，定期給付年金金額，提供
被保險人長期且穩定之經濟來源。 

資料來源： 
風險管理與保險教育推廣入口網（http://rm.ib.gov.tw/Pages/index.aspx）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http://www.ib.gov.tw/ch/index.jsp） 

年金保險的特性就是「活到老，領到老（領一輩子）」，除了要維持健康的身體
來增加年金可領的年期外，還要考量每年所領的年金金額是否足夠一整年的生活
開銷。因此，越早開始準備，越能確保自己未來的退休生活。 
 

年金保險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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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會 
http://depart.moe.edu.tw/ED7000/Default.aspx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http://www.ib.gov.tw/ch/index.jsp 
 

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ins-info.ib.gov.tw/index.aspx 
 

風險管理與保險教育推廣入口網 
http://rm.ib.gov.tw/Pages/index.aspx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http://www.tii.org.tw/opencms/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http://www.lia-ro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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